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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总局关于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工作细则》的

公告 
 

2017年第91号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
〔2017〕34号）,推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改革，推进简化审批程序标准化和规

范化，质检总局研究制定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工作细则》,现予发布，请各
试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简化审批程序的地区遵照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工作细则 

　　  
　　质检总局 

　　2017年10月27日 
　　 

　　附件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工作细则 

　　一、适用工作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核发事项的申请、办理和后置现场审查管

理。 
　　二、适用产品范围 

　　砂轮、饲料粉碎机械、建筑卷扬机、钢丝绳、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预
应力混凝土枕、救生设备、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电线电缆、耐火材料、建筑钢管脚手架扣件、建筑

防水卷材、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汽车制动液、人造板、化肥。 
　　三、审批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
〔2017〕34号）。 

　　（二）《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国质检监〔2017〕317号）。 

　　（三）《质检总局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简化审批程序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质检监函〔2017〕381号）。 

　　（四）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四、办理机构 

　　（一）受理机构。 
　　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二）决定机构。 
　　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五、企业应履行的义务 
　　（一）申请人应当理解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细则要求，根据要求积极做好取证条件准

备。 
　　（二）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三）申请人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六、申请 

　　（一）申请条件。 
　　1. 有营业执照。 

　　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测手段。 

　　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5. 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

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二）企业申请方式。 

　　1. 申请企业登录各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电子审批系
统进行网上申请。 

　　2. 申请企业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各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行政服务窗口由相关人员协助办理。 

　　（三）申请需提交材料。 
　　1. 企业申请产品属于试行简化审批程序产品范围的，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申请单》。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报告作为申请单的附件。产品检验报告可以为同产品单元的
产品型式试验报告、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或接受政府监督检验的报告。产品检验报告应为具备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资格的检验机构出具，签发日期在1年以内，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报告的检验项
目覆盖相关细则检验项目要求。政府监督检验报告应为企业1年内接受省级及以上监督检验合格报

告。 
　　2. 承诺书需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与营业执照

一致。 
　　3. 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内，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应覆盖申请取证的产品，住所地

址、生产地址与申请单内容一致。申报的实际生产地址，未在营业执照中体现的，应提供工商部门
登记或备案证明。 

　　（四）申请事项。 
　　申请办理生产许可事项包括：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证书补领等情形。 

　　1. 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续时限的要求或证书有效
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的情形。 

　　2. 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3. 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
迁移、增加生产场点、新建生产线、增加产品等情形。 

　　4. 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
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 

　　5. 证书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因遗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
形。 

　　七、受理 
　　（一）受理要求。 

　　申请人登录网上审批系统，在线填报《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上传营业执照、承
诺书、产品检验报告等申请材料。上传的书面申请材料，应当保证与在线申报内容一致。 

　　（二）时限。 
　　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个工作

日内作出受理、不予受理决定，或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受理结果。 

　　1. 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向企业出具《行政许可受理单》。 
　　2.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企业不受理。 

　　3.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企业出具《不予受
理决定书》。 

　　4.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向企业出具《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八、审批 
　　（一）审批要求。 

　　经形式审查，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的许可申请，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形式审查不合格的，作出不予许可决定。 

　　（二）时限。 
　　自受理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三）公示。 
　　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在许可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完成网站公布许可决定。 
　　九、制证及送达 

　　（一）证书。 
　　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副本，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时限。 
　　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生成电子证书,并推送至企业,即为证书送达。 
　　十、终止 

　　受理许可申请后，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级质监部门或其委托的下级质
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终止办理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 
　　（二）企业撤回生产许可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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